
十六藝文特區 場地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活 動 名 稱

申 請 單 位

聯 絡 人

連 絡 電 話

E-MAIL

地址

使 用 日 期
進場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─    時

撤場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─    時

活 動 內 容

表 演 團 隊 □ 團體名稱（曲目、劇目、舞碼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樂器：

活 動 對 象 □一般民眾  □受邀來賓  □企業員工/家屬  □學校師生 □媒體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使 用 設 備 □舞台： 數量                 □音響設備：喇叭數                

□帳棚： 數量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

活 動 性 質

□ 座談會/研討會  □ 記者會/發表會 □ 一般排練 □ 同人/社團活動□ 大型展覽/聯展  □ 影片/平片拍攝

□ 服/彩裝走秀  

□ 戲劇/音樂/舞蹈演出  □ 園遊會/家庭日/市集  □ 演唱會/簽名會      □ 宴會/尾牙/婚宴    □ 個展/畢展

□ 其他：

【注意事項】

1. 申請單位應遵守十六藝文特區場地使用須知。


